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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一、 一般行政：依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協調推動相關業務及落實追蹤管考，並持
續加強風險管理及行政革新事項；配合業務需要提供各項行政支援工作，持續
推動節能減碳環保措施，妥善辦理採購、財務、出納管理、所得稅扣繳業務及
維護辦公環境；建置新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並改善文書處理設備，提升文書
流程管理及行政效率；持續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通過認證；辦理資通安全
教育訓練，提高同仁安全使用電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期程，整備本會
與蒙藏會檔案等整併工作。 

二、 企劃業務：辦理例行性民調以及專案性之研究與民意調查，充分掌握情勢變化
與民意反應；赴各縣市辦理交流、座談並與各級地方政府合辦大陸政策研習會
，加強政策溝通說明及大陸事務人才之培訓；蒐集兩岸協商相關情資，規劃辦
理兩岸協商方案；針對國際情勢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辦理系列座談會；辦
理談判幕僚人員培訓課程，建立參訓同仁對兩岸談判作業模式的基本概念與整
體認識；透過蒐研大陸情勢及進行學術座談研討，掌握大陸情勢，並作為制定
決策因應之參考；辦理「兩岸關係發展」系列座談，及時掌握兩岸情勢與互動
情況；委託學者專家赴大陸進行相關議題研究；積極蒐整大陸情勢及兩岸關係
研究資源，以有系統性及即時性掌握兩岸情勢發展，強化兩岸事務決策之支援
功能，提升資訊服務品質。 

三、 文教業務：1.強化兩岸文教交流秩序：協調各相關部會修訂相關辦法；加強大
陸文教專業人士來台活動審查，及與民間團體聯繫溝通，並強化訪視民間團體
辦理兩岸交流活動；2.積極推動兩岸文教交流：結合民間資源，推動兩岸學術
、青年、藝文、宗教、大眾傳播等類交流活動，並修訂兩岸關係條例第 22條
，為招收陸生來臺就讀及大陸學歷採認定下法源；3.協助大陸台商子女教育：
輔導大陸臺商學校辦學；協助大陸臺商學校學生返臺研習、接受補充教育及與
國內學生交流；委請大陸台商學校辦理「認識台灣」研習營，協助大陸台商子
女建立對台灣本土的認知與認同；4.促進兩岸資訊流通與瞭解：製作系列介紹
台灣資訊節目對大陸播出，促使大陸人民正確認識臺灣。 

四、 經濟業務：賡續辦理兩岸經貿、財稅、金融、交通、農林漁牧、環境保護等交
流事項之審議、協調及聯繫事項，包括：持續推動兩岸直航包機及海運直航相
關業務；進行大陸人士來台相關政策規劃及協調；循序推動兩岸金融開放措施
；辦理陸資來台投資相關工作；持續辦理赴大陸投資及大陸物品進口審查；持
續協調及處理兩岸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加強大陸台商之輔導、聯繫及服務工
作；持續規劃及推動兩岸重要經貿議題之協商事宜，於99年6月及12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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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江陳會談」，並完成「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海峽兩岸智慧財
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等3項協議之簽署；辦理
兩岸於國際場合互動相關工作；掌握大陸經濟情勢及兩岸經貿資訊。 

五、 法政業務：為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在台生活各項權益，業修正兩岸條例，調整
大陸配偶制度，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為6年，全面放寬大陸配偶工作
權，已自98年8月14日施行。為使大陸配偶制度更為完善，持續協調內政部
等機關修正相關子法，放寬大陸親屬來臺探親、探病範圍及停留時間，並放寬
大陸配偶未成年親生子女來臺探親、居留及定居；賡續落實?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提升協議執行成效，有效防制跨境犯罪，維護交流
秩序；另持續協調衛生署落實「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並協處三聚氰胺後
續求償事宜；第五次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建
構制度化的保護與交流合作互動機制，內容涵蓋商標、專利、著作權及植物品
種權等各種智慧財產權益之保護；另於第六次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岸醫藥衛
生合作協議」，以有效控管兩岸交流深化所可能衍生的醫藥衛生風險，為國人
之健康做好把關工作，並促進兩岸醫藥衛生合作與發展；因應兩岸互動新局勢
，促進兩岸交流法制化，賡續協調相關機關研修（訂）相關法規，擴大兩岸海
空運直航、進一步放寬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積極協助各主管機關檢視及修
正兩岸相關法規，落實兩岸協議執行；並配合兩岸關係情勢變遷，對於各項現
行政策進行法制研究，俾利研擬兩岸互動因應策略，本年度賡續辦理2場次「
大陸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第19期)」，加強各級政府公務員處理大陸事務職能
；並持續強化海基會服務功能，辦理政府各項委託業務案。 

六、 港澳業務：1.編撰港澳季報及港澳移交周年情勢報告提供外界參考；關注港澳
情勢，並就臺港澳關係重要議題撰陳報告提供決策參考；補助及委託民間團體
辦理研討會、座談會，有效掌握港澳輿情，進而加強對外說明政策；2.強化臺
港澳交流，增進瞭解；推動臺灣與港澳高層官員互訪，提升實質關係；推動成
立臺港合作新平台，務實推進臺港關係；協助港澳各界組團來台觀摩我 99年
五都選舉；規劃辦理港澳青年臺灣觀摩團、港澳大專院校新聞傳播學系學生臺
灣實習團，以及在臺港澳學生研習交流營等，增進港澳青年學生對臺灣多元且
開放社會的新體驗；賡續推動臺港澳司法互助，加強實質合作，解決臺港澳人
民往來之各項問題；3.加強我駐港澳機構功能，強化與港澳當地社團聯繫，並
輔助香港臺鄉、臺商社團辦理各項聯誼活動，俾增進互動及瞭解；擔任香港澳
門對我莫拉克風災捐款之專責聯繫窗口；完善國人在港澳急難救助機制，妥善
協處港澳居民在臺急難事件；強化宣導國人赴港澳勿攜帶當地政府已列違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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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品等旅遊安全事項；健全臺港澳消費資（警）訊通報機制，並持續蒐彙各
類疫情、食品安全、消費資（警）訊轉請國內相關機關參考；4.強化臺港協商
溝通機制，針對臺港間各項攸關民眾福祉議題，透過臺港新合作平台之協助，
建立臺港政府各專責單位之聯繫機制，適時推動相關磋商及合作事務。 

七、 聯絡業務：1.配合政府大陸政策規劃及兩岸協商進程，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及面
對面溝通雙向互動方式，增進各界對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協商議題的瞭解與支
持，凝聚國人共識；2.針對各界關注重要議題強化輿情蒐集與新聞預判，透過
舉行記者會、發布新聞稿、接待國際各界人士，說明政府政策立場；3.編譯本
會英文新聞信與相關政策說明資料、辦理長官出訪宣導活動、邀訪旅外大陸人
士並協助辦理相關活動，爭取國際友我力量；4.聯繫溝通民意機關，深化與國
會之良性互動，凝聚朝野對大陸政策之共識，增進決策之民意基礎，落實兩岸
協商「國會高度監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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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壹、一般行政 一、辦理議事、
管考及綜合
業務，並配
合推動行政
革新 

 

定期召開本會委員會議、諮詢委員會
議、主管會報、行政管理會報及落實
推動本會施政計畫與重要事項等之
追蹤、管考，並配合持續推動行政革
新、風險管理、個人資料保護及受理
遊說與「傾聽人民的聲音」等事項。 

 

重要議事紀錄
及決議之追蹤
執行，施政計畫
與重要事項之
管制考核，並推
動風險管理及
各項行政革新
等，均能配合進
度辦理。 

 

 二、妥善事務管
理，加強各
項行政支援
與服務 

精進事務管理作業，持續推動電子
採購、弱勢採購、綠色採購，強化
財產管理、出納管理、技工友管理
，並配合業務需要，提供各項行政
支援。 

配合「節能減碳
」政策，採用節
能空調設備、燈
具及相關措施
；向身心障礙及
原住民等弱勢
團體產品採購
，均已達成法定
目標並著有績
效；並配合業務
需求完成各項
行政支援任務
。 

 

 三、建置新公文
系統提升文
書處理效能 

運用新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及改
善文書處理設備，有效提升行政及
管理效能，並精進文書、電務、郵
袋等作業。 

啟用新公文系
統，並規劃逐步
推動公文線上
簽核作業。 

 

 四、建置資訊基
礎環境及開
發應用系統
，支援資訊
整合運用與
服務 

配合業務需要，開發各種應用系統
，增進行政效率；建置備份復原系
統，提高本會各項應用系統之可用
性，符合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營運持續計畫之要求。 

完成備份復原
系統及機房監
控系統建置，提
高本會重要應
用系統之可用
性。 

 

 五、維持資訊系
統設備正常 

加強內外網路防護，更新防火牆設
備及入侵防禦、防毒、垃圾郵件等 

改善本會資安
防護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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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作業，並強
化維護資通
安全措施 

軟體；購置 IP-MAC互鎖網路交
換器，提昇網路安全強度；建置實
體隔離措施及持續強化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並通過國際認證協會之後
續驗證。 

提昇及維護資
通安全。 

 

 六、依檔案法等
相關規定辦
理檔案管理
作業 

依檔案法等相關規定精進檔案點收
、編目、檢調、應用等作業，並配
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期程，整備
本會與蒙藏會檔案整併工作，如期
將「本會檔案接管作業計畫」報送
檔管局備查。 

均能依規定完
成。 

 

貳、企劃業務 一、調查研究及
人才培訓 

一、委託學者、研究團體或民間專
業公司辦理專案研究及民意調
查： 

  

  (一) 辦理「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
看法」例行性民調 3案、並辦
理「民眾對政府大陸政策與兩
岸協商之看法」、「民眾對第五
次江陳會談之結果」，及兩度針
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辦理專案民調。總計針對特定
議題辦理 4案專案性民意調查
，調查結果除提供政策規劃及
決策參考外，並對外公布。 

已完成例行性
民調3案，專案
性民調4案。其
中專案性民調
1案及第3次例
行性民調因民
調結果報告撰
擬費時已申請
保留。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 委託辦理「2008年6月以來兩
岸談判的檢討與策進」、「從『
控制』到『自治』？中國大陸
地方治理與基層民主」、「從兩
岸經貿交流的社會與環境面向
探討台灣主體性論述」、「兩岸
關係民意調查之設計研究」、「
兩岸關係定位論述及因應方案
」、「『盛世中國』新聞操控及效 

第 1 案已完成
，其餘 5案均基
於跨年度合約
或核准證明文
件申請經費保
留。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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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果研究--以中國大陸省市長來
台採購之報導效果分析為例」
等6案專案研究。 

  

  二、辦理研討會及講習，全面提升
各級地方政府工作同仁對大陸
政策瞭解與工作共識： 

(一) 就大陸政策宣導與各級地方政
府合辦研習活動，計完成26項
工作計畫。有助於提高基層對
大陸工作共識，並培訓承辦大
陸工作之人才。 

(二) 辦理各縣市政府座談 9場次，
針對大陸與我地方政府交流策
略進行簡報，並就政府大陸政
策直接溝通。 

已完成。 

 

 

 二、研究及規劃
兩岸談判事
宜 

ㄧ、規劃與執行協商幕僚作業，順
利完成 2次兩岸兩會協商：就
協商方案整體規劃、評估，提
出談判策略，並就協商程序性
事項進行協調、安排與執行作
業。今年6月及12月順利舉行
兩次「江陳會談」，並簽署3項
協議，對於協商之各個面向與
面臨的問題，已預作情勢研判
及研擬因應方案，並與各相關
單位密切聯繫分工，完成各項
幕僚作業。另依據政策考量規
劃整體協商進程，妥善準備下
階段協商事宜，以開展兩岸協
商新局。 

已完成。  

  二、蒐集兩岸協商及相關情資，撰
擬研析報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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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 蒐集分析兩岸情勢發展及協商
資訊，如政府大陸政策、「江陳
會談」各界反應，周末包機、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海空
運直航等議題相關情資，並就
國際情勢與大陸相關作為，持
續蒐集相關資訊，供決策參考
。 

(二) 蒐集分析相關情勢發展及
兩岸協商資訊、每週撰寫
整體情勢研判簡報（包括
國內、大陸與國際情勢部
分）等，共 56篇。  

(三) 針對我參與國際組織（如APEC
、WTO、WHO、聯合國）幕僚作
業與策略研擬，以及台歐、
台日、東南亞區域、海域
情勢會報、南海小組等相
關涉及與大陸之互動部分（包
括大陸對我打壓作為），提供情
勢研判與策略意見，並撰擬相
關政策說帖，提供參與相關國
際組織重要活動之我國代表團
參考運用；針對重大國際事
件對兩岸關係影響撰擬研
析專題報告。  

(四) 每日蒐集中國大陸重要外事活
動訊息，以掌握中國大陸外交
動態發展。 

  

  三、辦理大型國際研討會： 

(一) 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合辦「兩岸
經濟協議與台灣、大陸、東協
關係之探討國際研討會」，趙副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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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主委擔任開幕演講貴賓，逾250
位國內外各界人士與會，成果
豐碩。 

(二) 與台大社科院合辦「金融海嘯
前後中國大陸崛起的變與不變
國際研討會」，有國外7位學者
專家與國內學者共同參與，共
發表11篇論文及1場圓桌論壇
，經由學者深入研析討論，有
助瞭解大陸內、外部情勢之重
要變化與趨勢。 

  

  四、賡續辦理本會談判幕僚人員培
訓：辦理中高階談判幕僚人員
訓練、基層談判幕僚人員訓練
及兩岸談判經驗傳承研習營等
3次談判人才訓練班，召訓各部
會(國防、外交部等17個單位)
及本會人員，共計 266人參訓
。學員普遍認為於課程中所習
得之談判策略規劃概念及相關
談判準備作業流程，對未來參
與兩岸議題協商之準備及規劃
有極大助益。 

已完成。  

 三、蒐集分析大
陸及兩岸情
勢作為決策
規劃參考 

一、針對大陸十一屆「全國人大」
與「全國政協」四次會議、中
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等重要
會議撰擬研析報告，並就青海
玉樹414地震、甘肅舟曲88土
石流災情、劉曉波獲諾貝爾和
平獎等重要事件及臺海安全議
題撰寫報告或背景資料、新聞
因應處理建議，供決策參考、
運用，計40餘篇。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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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每季彙編「大陸情勢」研判報
告，就大陸整體情勢及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
交、港澳、對台等面向，蒐研
各類資訊、撰擬研判報告，並
上傳本會網站，提供各界人士
參考。 

已完成。  

  三、每月編印「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就大陸情勢及兩岸關係等
內容撰擬報告，分送行政院院
會與會首長，並上傳本會網站
，供各界人士參考。 

已完成。  

  四、自行辦理「兩會後大陸情勢」、
「透視大陸富士康事件」等 3
場次座談會。 

已完成。  

  五、補助或與研究單位、民間團體
合辦「台中縣市合併與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對大臺中地區
縣市發展之影響」、「第 2屆兩
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研究研究生
論文」、「臺海安全互信之前瞻
」、「2010民主法治、兩岸關係
暨通識教育」、「金融海嘯前後
中國大陸崛起的變與不變：內
部與外部的發展」、「中國菁英
與治理」、「中國西部開發政策
與東協互動」等國內、國際研
討會，共8場次。 

已完成。  

  六、補助 2位學者赴大陸參加研討
會及蒐集研究資料並於返國撰
寫觀察報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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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七、委託 7位學者進行有關「中共
十八大人士動向與政策走向觀
察」、「大陸十二五規劃影響評
估」等議題之小型研究。 

已完成。  

 四、政策規劃 一、委託辦理學者專家針對兩岸情
勢進行小型專案研究。 

已完成。  

  二、委託學者專家赴陸進行「兩岸
關係未來走向及大陸動態」短
期專案研究及補助學者赴陸參
加研討會，近距離瞭解大陸情
勢及大陸對台動向。 

已完成。  

  三、補助或與民間團體合辦研討會
或相關活動： 

(一) 補助政治大學辦理「兩岸關係
發展與協商時代之展開國際研
討會」。 

(二) 委託政治大學辦理「歐洲經驗
與兩岸關係發展國際研討會」
。 

(三) 委託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
基金會辦理「兩岸互動與東亞
權力關係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
會」。 

(四) 補助台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辦理
「兩岸政治關係發展國際學術
研討會」。 

(五) 補助文化大學大陸所辦理「全
球、兩岸、台灣-學術論文研討
會」。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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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六) 補助政治大學東亞所辦理「第
六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 

(七) 補助中華競爭力學會辦理「兩
岸智庫論壇研討會」。 

(八) 補助淡江大學辦理「第15屆世
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 

(九) 補助政大國關中心辦理「民主
與和平：跨國經驗比較、運作
與挑戰研討會」。 

  

 五、推動資訊及
研究中心業
務 

一、採購各類資料：圖書1,124冊、
報紙66種、期刊345種共4,519
冊及電子資料庫22種。 

已完成。  

  二、更新維護各資料庫（系統）： 

(一) 書目資料庫年度更新 3,450筆
。 

(二) 「兩岸知識庫」年度新增資料
382,870筆。 

已完成。 

 

 

 

 

  三、提供資研中心讀者及推廣服務
： 

(一) 本年度到館讀者約 2,558人次
。 

(二) 「兩岸知識庫」查詢使用
57,682人次，並提供專題選粹
服務21,027件。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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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 外購資料庫年度查詢使用
178,295人次。 

(四) 提供參考服務656件。 

(五) 全年度複印資料服務27,309張
。 

(六) 各大專院校及學術單位導覽人
次1,089人次。 

(七) 寄送本會出版品 3,756冊至國
內外471個學術、資料單位。 

  

  四、加強兩岸資訊系統建置及運用
： 

(一) 建置「陸委會政策資訊系統」
：提供本會同仁最新政策文件
基調，強化決策支援及業務參
考。 

(二) 訂購大陸期刊、年鑑全文資料
庫及電子書資料庫等 3種，強
化數位資訊之提供。 

(三) 進行年度評估、試用資料庫 11
種，完成辦理10場次教育訓練
，計204人次參加。 

大陸期刊全文
資料庫為跨年
度合約申請經
費保留。 

加強後續驗收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五、健全跨機關人員獲取資訊管道
：本會資研中心「國內大陸事
務專屬網站」，增設「外交資
訊」及「本會出版品」專欄，
提供 532項網路連結；全年計
有 1,110人次登入使用專屬網
站之相關資訊。 

已完成。  

  六、規劃製作「大陸事務數位學習
課程」，以網路教學方式，增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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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進全國公務人員對政府大陸政
策及兩岸關係之瞭解。 

  

  七、完成資研中心「持續提升決策
支援資訊系統功能」列管計畫
。 

已完成。  

一、配合體委會處理廣州亞運期間
緊急突發狀況。 

已完成。  參、文教業務 一、兩岸文教交
流之策略規
劃、協調、
審議及研究 二、為落實兩岸媒體交流正常化政

策，積極促進兩岸新聞交流等
。 

已完成。  

  三、為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及放寬大
陸學歷採認，本會修訂兩岸條
例第22條，於99年8月19日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99年9月
1日經總統公布，行政院於 99
年9月3日據以核定施行。 

已完成。  

  四、撰擬相關分析報告，適時分析
大陸發展現況及兩岸交流概況
，有助於本會隨時掌握兩岸交
流脈動及政策規劃參考： 

(一) 定期撰寫「少數民族」、「高
層文化」、「通俗文化」及「
大眾傳播」大陸情勢研判文稿
。 

(二) 為建立大陸臺商子女對臺灣精
神及文化之認知與認同，補助
辦理「認識臺灣」相關研習活
動，撰寫99年「推動大陸臺商
子女『認識臺灣』研習營報告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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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 促進大陸地區青年菁英瞭解台
灣新聞傳播媒體及民主法制的
實際情形，規劃大陸地區大傳
及法律類科研究生來台研習，
撰寫「大陸地區法律、大傳研
究生來台研（實）習活動成果
報告」。 

  

 二、兩岸文教交
流業務聯繫 

一、為深化兩岸學術交流，邀請獲
本會「中華發展基金」補助之
學者座談，增進本會與兩岸學
者之對話諮詢管道。 

已完成。  

  二、辦理研究生赴大陸研究行前座
談，提供研究生赴大陸研究相
關資訊、交換交流經驗。 

已完成。  

  三、邀請獲得本會「中華發展基金
」補助之大陸研究生座談，以
深化補助效益。 

已完成。  

  四、派員赴大陸地區實地考察及蒐
集資料，及隨海基會新聞交流
團赴大陸參訪及隨團前往大陸
杭州參加「第 2 屆亞太數字期
刊大會」，有助於本會掌握大
陸文教發展現況並提供兩岸文
教交流政策規劃參考。 

已完成。  

 三、文教類民間
團體交流活
動輔導 

一、舉辦「第八屆兩岸專業交流績
優團體頒? 典禮暨研討會」活
動，以加強政府與民間聯繫，
適時宣導大陸政策，建立雙向
溝通管道。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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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訪視民間團體辦理活動，掌握
民間辦理兩岸交流活動實際狀
況，維護交流品質。 

已完成。  

  三、維護及充實「兩岸文教交流資
料庫」，以加強對兩岸文教交流
動態掌握，促進業務之電腦化
管理。 

已完成。  

  四、為增進青年學生對於政府大陸
政策有清楚認知，本會於99年
12月與國立東華大學等學校及
民間團體合辦 6梯次「青年學
生大陸政策研習營」活動，計
353位學生參加。 

已完成  

 四、輔導台商子
女教育 

一、為落實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與國
內私立學校制度之一致性，協
助大陸臺商子女教育與國內接
軌，99年1月15日與教育部會
銜發布「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
立及輔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案。 

已完成。  

  二、協助大陸臺商學校學生返臺與
國內學生交流及參加各類競賽
及校際交流活動，增進大陸臺
商學校學生與國內的互動，以
利日後返台銜接教育。 

已完成。  

  三、協助 3所大陸臺商學校學生返
臺研習及接受補充教育，認識
臺灣的地理、歷史、文化與多
元社會發展的風貌，建立愛鄉
情懷及補充兩岸教學的落差。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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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四、為促進大陸臺商子女認識臺灣
、減低疏離感，並更進一步培
養國家認同觀念，增加對台灣
的向心力，運用大陸 3所臺商
學校教育資源，於暑假期間規
劃辦理「認識臺灣」研習活動
。 

已完成。  

 五、文教業務其
他事項 

一、為增進本會補助大學校院辦理
邀請大陸學者來台講學研究之
效益，本會修訂「補助大陸地
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作
業要點」為「補助大專院校或
研究機構接待大陸地區專業人
士來臺講學及研究作業要點」
。 

已完成。  

  二、協助製播廣播節目，加強資訊
傳遞，計辦理13個節目。 

已完成。  

一、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 

已完成。  

二、委託研究案： 

(一) 辦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條
文研究專案研究計畫。 

 

已完成。 

 

(二) 辦理東協加三對兩岸貿易之影
響評估專案研究計畫。 

已完成。  

肆、經濟業務 一、兩岸經貿議
題之協商規
劃及推動與
後續執行 

(三) 辦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對國內產業之影響調查」研究
計畫。 

已完成。  

  (四) 辦理「兩岸租稅協議國內產業
之意見調查」專案研究計畫。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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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兩岸經貿議
題之協商規
劃及推動與
後續執行 

一、重要政策規劃 

(一) 開放大陸旅客來台觀光 

1.內政部及交通部於 99 年 8 月
16 日修正發布「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
法」，放寬旅居國外或香港、
澳門有依親居留權且有等值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存款證
明者及其隨行之二親等內血
親可申請來臺觀光，並修正入
出境許可證入境效期由 1 個
月延長至 3個月，及 刪除遊
覽景點變更應立即通報之規
定。 

2.在大陸旅客來台每日配額部
分，自100年1月1日，將現
行來台每天平均 3,000人次
的數額，提高為4,000人次。 

(二) 海空運直航及兩岸海空運稅收
互免 

1. 99年 3月 3日大陸增加長春
、太原、南寧、煙台等4個空
運直航航點，大陸可經營兩岸
空運直航航點已達 31個航點
；99年6月11日兩岸客運航
班各方每週均增加 50班，雙
方航班增為 370班；99年 6
月 14日台北松山機場與大陸
上海虹橋機場對飛直航。 

2. 99年 5月 7日大陸方面新增
石島、萊州、台州－大麥嶼港
區、寧波－舟山港沈家門港區
、銅陵等5個直航港口。 

已完成。 

 

 

 



 ~1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3. 99年5月28日立法院三讀通
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29條之1條文
，大陸方面亦已完成相關法制
作業，雙方均溯及協議生效日
(海運協議97年12月15日生
效；空運協議98年6月25日
生效)起實施海空運稅收互免
措施。 

已完成。  

  
(三) 循序推動兩岸金融開放措施 

1.金管會於 99年 3月 16日增
訂兩岸金融業互設分支機構
及參股投資的管理規定。 

2. 中央銀行與金管會於 99年 7
月13日開放符合條件之金融
機構得與臺灣地區以外之其
他地區金融機構簽訂人民幣
拋補協議及相關配合措施。 

3. 99年3月2日放寬證券商得
受託、自行買賣港澳地區證
券市場發行涉陸股之有價證
券，以及得以外國證券或指
數為連結標的發行國內認購
（售）權證等。 

4. 99年1月15日訂定大陸地區
投資人投資臺灣地區證券限
額。 

5. 99年6月30日開辦銀聯卡在
台灣 ATM提領新台幣現鈔、
預借現金及餘額查詢服務，
每日限領1萬元人民幣。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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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四) 放寬大陸投資產業別項目及調
整審查原則 

99年2月12日發布修正「大陸
投資負面表列－農業、製造業
及服務業等禁止赴大陸投資產
品項目」，開放部分禁止類項
目（由禁止類改為一般類共計
11項），並調整部分項目之禁
止範圍及審查原則（開放併購
、參股投資大陸晶圓鑄造廠等
）。 

已完成。  

  (五) 99年4月2日內政部修正發布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
活動許可辦法」，放寬大陸商
務人士來台相關措施。 

已完成。  

  (六) 99年4月2日內政部修正發布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之大陸地
區人民申請來臺服務許可辦法
」，放寬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之
大陸人士申請來臺服務相關措
施。 

已完成。  

  (七) 99年7月15日修正「試辦金門
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
辦法」，鬆綁放寬措施包括促
進海運管理之合理化及制度化
、全面提供大陸人民經「小三
通」中轉、放寬探親、探病奔
喪親等範圍與停留期間等措施
。 

已完成。  

  二、委託研究案 

(一) 辦理「兩岸經貿政策諮詢
(97/98年度)」。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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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 辦理「兩岸經貿政策諮詢
(99/100年度)」。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三) 辦理「大陸金融業對外投資及
兩岸金融業相互投資問題之研
究」專案研究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四) 辦理「大陸經濟及金融情勢分
析」專案研究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五) 辦理「推動ECFA及與他國簽署
FTA之關聯性分析」專案研究計
畫。 

已完成。  

 三、加強對台商
之輔導、聯
繫及服務工
作 

一、有關「陸委會台商窗口」服務
成果，截至 99年 12月，在提
供兩岸經貿資訊服務方面，已
贈閱經貿叢書 171,745冊，「
大 陸 臺 商 經 貿 網 」 上 網
8,458,792人次；在專業諮詢服
務方面，一般及專業諮詢案件
計29,307件，另「臺商張老師
」專業服務團隊於 99年 12月
止已提供臺商諮詢服務24,046
件，發行「臺商張老師」月刊
；協助臺灣地區民間團體與大
陸臺商協會合作辦理「臺商在
地服務」活動計643場。 

賡續辦理。  

  二、委託研究案： 

(一) 辦理「99年度大陸台商資料庫
與全球資訊網規劃與設計計畫
」。 

 

已完成。 

 

  (二) 辦理「99年度大陸投資台商輔
導服務計畫」。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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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 辦理「台商張老師計畫」。 已完成。  

  (四) 辦理「兩岸投資保障協議規劃
研究計畫」。 

已完成。  

  (五) 辦理「兩岸經貿糾紛調處專案
研究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六) 辦理「長三角地區區域經濟治
理模式對台商投資之影響」專
案研究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七) 辦理「2010年台商經營白皮書
」專案研究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八) 辦理「大陸台商重點產業轉型
之研究-以電子資訊、塑膠業、
食品業為例」專案研究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九) 辦理「大陸台商投資實用手冊
」專書編輯計畫。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三、補助案： 

(一) 補助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大
陸地區臺商生產管理實務講座
」。 

(二) 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辦
理「99年度工商會務季刊」。 

(三) 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辦
理「99年度增進工業團體配合
政府政策暨強化組織功能計畫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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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四) 補助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公會
辦理「大陸台商投資實務研書
會」。 

(五) 補助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99年度協助大陸台商 e
化活動計畫」。 

(六) 補助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辦理「2010年大陸台商在地
巡迴研討會」。 

(七) 補助台灣區電子電機同業公會
辦理「台商高階主管經營研習
會」。 

(八) 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辦
理「台資企業幹部研習計畫」
。 

(九) 補助世界台商聯合總會辦理「
第16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十) 補助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辦
理「中國大陸次級城市台商協
會交流與在地服務計畫」。 

(十一) 補助台北市生產力促進協會
辦理「大陸台商投資經營實
務講習會」。 

  

 四、推動建置兩
岸經貿互動
秩序及架構 

一、因應兩岸互動情勢，規劃及推
動兩岸經貿議題之協商。 

賡續辦理。  

  二、強化經濟安全網之建制，辦理
兩岸經貿策略及安全網規劃。 

 

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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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補助案： 

(一) 補助新漁業雜誌社辦理「兩岸
漁業觀察宣導專刊」。 

 

已完成。 

 

  (二) 補助掌握大陸經濟情勢及兩岸
經貿資訊辦理「2010年大陸台
商品牌經營策絡論壇」。 

已完成。  

  (三) 補助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辦
理「2010年大陸台商投資經營
研討會」。 

已完成。  

  (四) 補助東吳大學辦理「2008海峽
兩岸全球供應鏈與物流論壇暨
學術研討會」。 

已完成。  

  (五) 補助國立高雄大學辦理「2010
年金融風暴後兩岸經濟發展研
討會」。 

已完成。  

  (六) 補助中華經濟區域戰略發展協
會辦理「順勢飛騰活化台灣：
面對 ECFA的挑戰創造台灣的
未來」論壇。 

已完成。  

  (七) 補助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辦理
「兩岸競爭力論壇」研討會。 

已完成。  

  (八) 補助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辦理「
2010南台灣兩岸關係論壇：兩
岸產業經濟合作」。 

已完成。  

  (九) 補助中華民國土木工業職業工
會全國聯合會辦理「兩岸經濟
協議」座談會。 

已完成。  

  (十) 補助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辦理
「2010年大陸台商品牌經營策
略論壇」(第3場)。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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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十一) 補助國立政治大學辦理「台
日商策略聯盟與開拓內需市
場：案例與實務」。 

已完成。  

  (十二) 補助中華中小企業異業交流
協會辦理「2010國際中小企
業異業種交流大會」。 

已完成。  

  (十三) 補助台灣省觀光農園發展協
會辦理「台中新社花海行-台
灣農場美食小吃、暨宣導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已完成。  

  (十四) 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辦理「2010年兩岸商標論壇
」。 

已完成。  

  (十五) 補助中國財經發展協會辦理
「陸資登台投資實務」研討
會。 

已完成。  

  (十六) 補助台灣客壇協會辦理「
2010NLF國家領導論壇」。 

已完成。  

  (十七) 補助台灣森林休憩保育協會
辦理第一屆「海峽兩岸森林
保育經營學術研討會」。 

已完成。  

  (十八) 補助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
「第13屆中小企業產學合作
研討會」。 

已完成。  

  (十九) 補助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辦理「第16屆兩岸金融學
術研討會」。 

已完成。  

  (二十) 補助東海大學辦理「2010產
業趨勢論壇：後ECFA時期兩
岸黃金十年的機會與挑戰」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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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十一) 補助國立政治大學辦理「中
國內需市場開拓：機會與挑
戰研討會」。 

已完成。  

  (二十二) 補助國立臺北大學辦理「後
ECFA時代兩岸經貿關係之
發展」學術論壇活動。 

已完成。  

  (二十三) 補助台灣金融工程師學會
辦理「2010年台灣金融工
程師學會研討會--後 ECFA
時代兩岸金融發展」。 

已完成。  

  (二十四) 補助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辦理「黃金十年．創新論壇
」。 

已完成。  

 五、掌握大陸經
濟情勢及兩
岸經貿資訊 

一、蒐集及研析大陸動態經濟資訊
，並將研究資料蒐集成果登載
於本會出版之「大陸工作簡報
」及「大陸情勢分析」。 

賡續辦理。  

  二、定期編製「大陸及兩岸經濟情
勢研析」、「兩岸經濟交流統
計速報」、「兩岸重要經濟指
標統計速報」，並刊載於本會
網站，以供查詢。 

賡續辦理。  

  三、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編印「兩
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205-216
期，並將編印成果刊載於本會
網站，以供各有關單位參考。 

跨年度計畫。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六、加強兩岸經
貿政策? 明
及溝通 

一、辦理兩岸經濟協議價(ECFA)廣
告創意競賽活動。 

已完成。  

  二、印製本會「門神」系列文宣品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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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刊登「兩岸經濟協議」廣編稿
。 

已完成。  

  四、刊登第五次「江陳會談」廣編
稿。 

已完成。  

  五、第五次江陳會談民調文宣品之
設計與印製。 

已完成。  

  六、印製「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架議」文本中英文版。 

已完成。  

  七、辦理「捍衛台灣人民核心利益
」平面廣告設計。 

已完成。  

  八、刊登政府大陸政策廣編稿。 已完成。  

  九、刊登平面廣告-國旗篇。 已完成。  

  十、編印「兩岸經貿交流法規輯要
」。 

已完成。  

伍、法政業務 ㄧ、兩岸法政交
流之研擬、
協調及審議 

一、兩岸兩會於98年4月第三次「
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後，建立制度化之協處機制，
協助緝捕、遣返人犯等，並在
「全面合作，重點打擊」原則
下，共同防制各類不法犯罪，
確保兩岸民眾的財產安全。 

已完成。  

  二、為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在台生
活各項權益，業修正兩岸條例
，調整大陸配偶制度，縮短大
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為 6 年
，全面放寬大陸配偶工作權，
已自 98 年 8 月 14 日施行。為
使大陸配偶制度更為完善，持
續協調內政部等機關修正相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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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子法，放寬大陸父母親來臺停
留時間、遭受家庭暴力之大陸
配偶得繼續居留之條件。 

已完成。  

  三、持續強化現行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之安管理機制，依行政院治
安會報院長指示，針對大陸人
民來臺安全管理，研擬具體措
施據以強化，經會商相關機關
後，已擬具「大陸人士來臺交
流新趨勢下之安全管理規劃」
報告，內容包括就「專業及商
務交流」、「社會交流」、「大陸
漁工」、「偷渡」等區塊，研提
各項策進作為，業奉行政院核
定，由各機關據以辦理。辦理
情形如下： 

(一) 社會交流部分：持續透過文書
驗證、面談及大陸配偶按捺指
紋等機制，以有效防範大陸人
民以偽冒身分來臺情事；並規
劃實施生物特徵辨識系統，以
及建立或落實對於入境者之查
察、查察登記，以強化其在臺
之安全管理。 

(二) 大陸漁工部分：兩岸兩會於98
年 12月 22日舉行的第四次「
江陳會談」中，已簽署「海峽
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
，將可建立大陸船員之正常輸
出機制及對於我方仲介機構之
管理機制，有助於大陸漁工之
安全管理。另持續協調相關機
關督促漁船主善盡管理責任、
落實大陸船工素行查核，以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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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加強岸置處及岸置碼頭之生活
輔導及安全管理機制，俾有效
落實大陸漁工安全管理及兩岸
漁事勞務合作之執行。 

(三) 防範偷渡方面：參與「行政院
強化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
，研訂各項防範走私偷渡之具
體措施，加強查緝、查察工作
，本年查緝偷渡犯罪案件 158
件、緝獲偷渡人數 196人、涉
案國人67人；並規劃加強對於
色情、非法勞力仲介等組織化
犯罪集團之查緝能力，以有效
遏阻及肅清大陸偷渡犯。 

  

  四、因應兩岸交流進展及兩岸簽署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智慧財產
權保護合作協議、醫藥衛生合
作協議，本會賡續協調相關機
關研議訂定、修正兩岸交流相
關法規，包括修增?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
條文、「海關進口稅則」、「
商標法」、「專利法」及「植
物品種及種苗法」，新訂「臺
灣地區漁船航行至大陸地區許
可及管理辦法」、「大陸地區
學歷採認辦法」等 4項法規，
及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
辦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
許可管理辦法」、「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等13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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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項法規。   

 二、兩岸交流法
規之研擬、
協調及審議 

一、協調移民署修正「大陸地區人
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
專業活動許可辦法」及「大陸
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
增訂大陸海旅會駐臺人員及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來臺之相關
規定；將大陸配偶之18歲以下
親生子女在臺就學準用「境外
優秀科技人才來臺就學辦法」
之規定，修正為比照我國學生
轉（入）學甄試方式辦理；以
及對於遭受家暴，且與臺灣配
偶育有婚生子女之大陸配偶，
放寬得不受保證人順位之限制
，以進一步保障有特殊處遇大
陸配偶之權益。上述 3項修正
案，均業經內政部於99年1月
15日發布施行。 

已完成。  

  二、為落實公務員赴陸安全管理，
配合內政部協助修正「臺灣地
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
大陸地區許可辦法」及「簡任
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增添公務員赴陸的
實質管理規範，同時將過去的
行政措施，如事前的提醒(詳閱
公務員赴陸注意事項並簽章)
與事後的歸詢機制(返台後填
具赴陸意見反映表)予以法制
化，讓公務員赴陸的申請作業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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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更為明確，並提升公務員自我
保護意識。 

  

  三、因應兩岸人員往來趨勢，調整
社會交流制度，放寬大陸人民
探親、探病範圍及停留期間，
、放寬大陸配偶家暴離婚有子
女者得繼續居留等事項。 

已完成。  

 三、委託民間團
體處理兩岸
法政交流事
項 

一、加強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
業務案，強化海基會協商、交
流、服務功能：  

(一) 推動兩岸協商業務：辦理兩岸
兩會第五次及第六次江陳會談
協商談判所需相關業務及行政
費用。 

(二) 加強臺商服務聯繫：赴大陸關
懷台商經營情況、人身安全與
經貿糾紛協處、協助臺流返臺
、舉辦兩岸經貿講座、辦理大
陸台商產業升級輔導及教育訓
練等計畫。 

已完成  

  (三) 提昇法律專業諮詢：辦理兩岸
文書驗證業務、律師志工專業諮
詢、司法及行政等公務協助、兩
岸公證業務交流、大陸配偶關懷
活動、兩岸法制人員交流、中南
東區地方服務處等計畫。 

  

  (四) 強化兩岸服務網路：辦理兩岸
人民人身安全緊急協處、協處
兩岸人民入出境遣返作業、續
編大陸旅行實用手冊、參與兩
岸旅行交流，有效保障兩岸人
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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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五) 掌握兩岸關係動態：辦理整體
情勢研析、對外聯繫與會務推
廣、出版業務、資訊業務等計
畫。 

  

  二、為便利中、南部民眾洽辦文書
驗證相關事宜，賡續委託海基
會於高雄成立南部服務處及台
中成立中區服務處，以利中南
部民眾就近辦理兩岸文書驗證
及大陸事務諮詢，達簡政便民
目的。 

已完成。  

  三、推動兩岸良性互動，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下列活動︰ 

  

  (一) 補助東海大學政治學系辦理「
第四屆海洋事務論壇」。 

已完成。  

  (二)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
進會「兩岸共同防治H1N1新型
流感研討會」。 

已完成。  

  (三) 補助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辦理「
『2010非傳統安全—反洗錢、
不正常人口移動、毒品、擴散
』學術研討會」。 

已完成。  

  (四) 補助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參
與「第五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
門警學研討會」。 

已完成。  

  (五) 補助台灣社會福利學會辦理台
灣社會福利 2010年會暨國際
學術研討會「風險社會下台灣
福利社會的未來」學術研討會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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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六) 補助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辦理「與新移民有關，慶祝99
年『母親節』聯歡會」。 

已完成。  

  (七) 補助世新大學「新世紀民法典
的新元素」兩岸學術研討會。 

已完成。  

  (八) 補助政治大學「兩岸保險法學
術研討會」。 

已完成。  

  (九) 補助交通大學「2010年第十四
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已完成。  

  (十) 補助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
展基金會「2010年兩岸著作權
論壇」。 

已完成。  

  (十一) 補助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海基會法制參訪團」。 

已完成。  

(十二) 補助東海大學辦理「第四屆
海洋事務論壇」。 

已完成。 

 

 

(十三) 補助東吳大學辦理「海峽兩
岸法學交流20周年紀念研討
會」。 

已完成。 

 

 

(十四) 補助東吳大學辦理「2010年
第 8屆海峽兩岸民法典學術
研討會」。 

已完成。 

 

 

  

(十五) 補助亞洲華人醫務管理交流
學會辦理「創新開拓兩岸醫
療市場的新藍海—ECFA後台
商醫院經營與健康促進人才
交流」。 

已完成。 

 

 

  (十六) 補助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參
與「第四屆兩岸四地菸害防
制交流研討會」。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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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十七) 補助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辦理「『百年人權之省思與
展望』國際研討會」。 

已完成。  

  (十八) 補助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編
印「金門協議二十年專書」
。 

已完成。  

  (十九) 補助台灣大學等13所學校，
將其法學期刊寄送大陸重點
大學及其他司法機關（構）
等參閱。 

已完成。  

 四、大陸事務法
制研究 

一、衡酌兩岸交流樣態，編印各類
兩岸交流法規彙編 (包含大陸
事務法規彙編及兩岸協議等) 
，合計逾 1萬 6,000本，提供
各機關團體處理兩岸交流事務
參考及民眾參閱。  

已完成。  

  二、委託專家學者進行數項專案研
究（密不錄由），以利政策研
擬及提供人民參考。 

部分研究計畫
為跨年度合約
。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五、大陸事務其
他法政事項 

一、為使大陸配偶更易於了解相關
的政策及法規、生活資訊等，
業編印牽手台灣-大陸配偶在
臺生活資訊手冊，並籌拍輔導
光碟，除使大陸配偶更能適應
臺灣的生活外，並達境外輔導
的目的。  

已完成。  

  二、辦理大陸配偶在台生活輔導計
畫，說明如次： 

  

  (一) 為使大陸配偶瞭解相關法令，
維護自身權益，委託中華救助
總會於高雄、台中、台東、花
蓮、基隆、桃園等地區辦理6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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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次「在臺大陸配偶法令說明會
」，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到場說
明及提供諮詢，俾使兩岸婚姻
家庭充分瞭解大陸配偶新制內
涵。 

  

  (二) 與中華救助總會在台北及花蓮
辦理「大陸配偶生活成長營」
、「生活成長講座」，邀請專
家學者開設多元化課程，期使
大陸配偶融入適應臺灣生活。 

已完成。  

  (三) 增修「關懷大陸配偶專區」，
內容包括最新消息、修法專區
、新聞園地、法令規定、輔導
資訊、答客問集、反歧視宣導
及心情故事等，使各界能夠獲
取有關大陸配偶的最新相關資
訊。 

已完成。  

  三、配合行政院及內政部政策，針
對大陸人民來臺尋求政治庇護
事宜，不納入難民法草案，改
以兩岸條例規範，爰經會商相
關機關後擬具兩岸條例第17條
修正草案，於98年12月24日
送請行政院審議，於 98年 12
月31日提報行政院院會討論通
過後，於同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以建立大陸人民來臺尋求政
治庇護機制。 

已完成。  

  四、協調海基會、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總會促請大陸方面依「金門
協議」辦理大陸偷渡犯遣返作
業，99年共執行3梯次，計遣
返143人（男性95人，女性48
人）。至99年12月21日之年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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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度最後一次遣返後，內政部移
民署各收容所之偷渡犯收容人
數，降至17人。 

  

  五、兩岸政府人道救災捐款之協調
聯繫： 

(一) 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襲
重創南臺灣，大陸各界踴躍捐
款。海基會代收海協會捐款計
人民幣 4.5億元，業經本會協
處，並透過兩岸兩會聯繫確認
同意，於99年1月轉交賑災重
建主管機關，用於災區橋樑、
學校等公共活動設施重建項目
，後續並配合重建會每月檢討
相關工程落實進度。 

已完成。  

  (二) 99年4月青海玉樹縣，發生震
災，同年 8月甘肅舟曲等地又
發生山洪土石流及嚴重水災，
造成人員嚴重傷亡，本會研處
建議行政院分別捐款 100萬美
元，作為協助該等二地災後重
建之用，善款業授權海基會透
過兩岸兩會聯繫，撥付大陸海
協會及甘肅省民政廳投入重建
使用，並持續瞭解大陸方面落
實情況。 

  

  六、賡續辦理第19期「兩岸法律事
務人才法制研習班」計畫，共
計辦理 2場次，包括中央及地
方政府人員，約 250人參訓，
經由研習活動使參訓人員更進
一步認識大陸地區人民入境的
安全管理維護機制及兩岸交流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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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安全風險管理，提升全國各機
關及公務員辦理大陸事務的素
養及能力，並強化中央機關間
橫向、以及中央與地方間垂直
聯繫的關係。 

  

陸、港澳業務 一、港澳政策之
研究及規劃 

一、針對港澳情勢及臺港澳關係重
要議題，撰寫香港移交13週年
情勢研析報告及澳門移交11週
年情勢研析報告及臺港澳關係
觀察報告，並編撰港澳移交後
爭議事件、第 126期至第 129   
期之「港澳」季報，以及辦理
「臺灣與港澳關係發展與挑戰
」座談會，有助各界瞭解港澳
情勢及政府政策。 

已完成。  

  二、本年度計補助辦理 4場「港澳
學人輿情座談」， 有助建立臺
港澳交流對話平台，並加強我
方對港澳情勢之瞭解及對港澳
政策之規劃。 

已完成。  

  三、適時檢視及修訂香港澳門關係
條例及其子法相關規定，並相
應配合編印「臺灣心港澳情--
臺港澳交流Q&A」（第9版）及
「港澳事務法規彙編」，提供
各界參考。 

已完成。  

  四、推動臺港澳司法互助： 

(一) 協助國內檢察、調查及警察機
關等共同推動臺港澳間司法互
助及交流工作，包括協查國內
相關機關囑託調查事項約 210
件、協調國內各機關協查香港
、澳門政府請求調查事項約 5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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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餘件、協助我行政及司法文書
等送達案件800餘件。 

  

  (二) 針對國人在港澳涉及洗錢等跨
國犯罪被監禁案件，除請駐港
澳機構派員探視外，並發布新
聞稿提醒國人注意，另將相關
資訊轉知法務部、刑事局等機
關，有效打擊犯罪；積極聯繫
協處國人赴港取回遭詐騙款項
事宜，瞭解港方相關規定並視
情況陪同國人辦理。另透過臺
港澳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成功
接返我外逃通緝犯32名回臺。 

  

  (三) 協助安排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
來臺參訪司法院民事廳、海基
會、仲裁協會、臺北地區公證
協助安排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
來臺參訪司法院民事廳、海基
會、仲裁協會、臺北地區公證
人公會、臺北地方法院新店分
院公證處等機關（構）、香港懲
教署儲蓄互助社來臺參訪臺中
監獄及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赴
澳門參加「國際反貪局聯合會
」第4次年會等。 

  

  五、蒐彙臺港澳消費資（警）訊、
食品安全及各類疫情資訊，即
時提供國內相關機關參考，維
護國人權益。另持續推動建立
臺港食品安全通報機制。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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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港澳交流事
務之協調與
執行 

一、為持續強化臺港澳文教、經貿
與社會等專業團體之雙向交流
，並促進三地之聯繫互動，本
年度總計協助及接待港澳政界
、學界、經貿、傳媒界、重要
社團人士，以及國內各界等逾
180團，約4,500人次，從事各
項臺港澳交流與互訪活動。 

已完成。  

  二、持續強化臺港澳官方、經貿、
文教、社會與青年互動： 

(一) 官方交流： 

1. 臺港部分：99年3月5日至
7日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林瑞麟率團赴臺中出席
香港旅遊推廣活動；港府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另於 99年 8
月 29日至 31日率港台經濟
文化合作協進會（簡稱「協
進會」）幹部成員訪臺，與
我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
作策進會（簡稱「策進會」
）進行聯席會議，並拜會陸
委會、經濟部等相關部會。 

2. 臺澳部分：99年 8月 24日至
26 日，澳門特首辦公室主任
譚俊榮率澳府相關人員訪臺
，與本會及教育部等政府部
門官員見面，就推動臺澳交
流關係、澳門在臺設處，以
及我對學歷採認等議題交換
意見；另澳府社會文化司司
長張裕於 99年 9月 2日至 6
日率澳府旅遊局、文化局、
衛生局、新聞局等主管來臺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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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出席「澳門週」旅遊推廣活
動並拜會本會。 

(二) 經貿活動：協助香港台灣工商
協會、澳門中國企業協會、澳
門國際商貿交流促進會、澳門
閩台總商會等港澳經貿團體來
臺考察投資環境。 

(三) 文教活動：規劃辦理港澳青年
臺灣觀摩團、港澳大專院校新
聞傳播學系臺灣實習團、臺港
澳學生研習交流營等活動，並
協助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珠海大學、香港演
藝學院、香港景嶺書院、香港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澳門
大學、澳門粵華中學等校來台
交流。 

  

  (四) 社會與青年活動：協助香港特
區18區區議會主席團、香港梅
港青年交流促進會、香港青年
會、澳門青年聯合會、嗇色園
台灣文化交流團、大行勞工福
利會、香港護士協會、香港社
會企業總會、九龍樂善堂、新
界社團聯會、澳門博物館、澳
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澳門善明
會、澳門文獻訊息學會、澳門
福建同鄉會、澳門工會聯合總
會等來台交流，以及接待港澳
各界人士來台觀摩我五都市長
及市議員選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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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為應兩岸新情勢發展，積極協
助我政府機關與重要民間團體
赴港澳進行業務考察與交流： 

(一) 中央部會：監察院、立法院、
考試院考選部、行政院新聞局
、僑委會、經建會、行政院國
科會、交通部、金管會、行政
院消保會、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央銀行等人員。 

(二) 地方政府：臺北市、臺北縣、
臺東縣、福建省連江縣等地方
首長及人員。 

(三) 重要民間團體：中華奧會、電
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臺灣區電
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港
澳之友協會、臺北律師公會、
臺灣觀光學院、臺灣少年權益
與福利促進聯盟、周大觀文教
基金會及各單項運動協會等。 

已完成。  

  四、補助民間社團推動臺港澳交流
，包含辦理港澳研究生臺灣研
習會、臺港澳發展觀察與研究
座談會、港澳學人輿情說明等
交流活動，並協助接待港澳人
士及團體等，補助中華全國在
臺港澳大專學生聯合會辦理會
員代表大會、港澳升學輔導座
談及臺灣各大學院校展覽等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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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臺港澳交流
及香港澳門
地區服務工
作 

一、臺港交流 

(一) 在港辦理各項文教、體育運動
、社會服務及社區工作等交流
活動，並參與香港地區社團舉
辦公益活動，包括中華旅行社
獎學金、第八屆海華師鐸獎、
第 17屆海華十公里長跑比賽
及足球聯賽暨烤肉、健健康康
踩單車等活動。 

(二) 邀請或協助國內民意代表、政
府官員及學術、經貿、新聞、
體育等團體赴香港考察、訪問
或展覽活動等，促進臺港兩地
交流。 

(三) 協助或邀請香港傳媒界、學術
界、學生社團、工商界、慈善
公益團體及民間社團來臺訪問
，促進臺港兩地交流。包括香
港中學輔導老師臺灣教育訪問
團、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臺灣
交流團、香港中學校長暨師訓
人員臺灣參訪團、香港社團幹
部臺灣訪問團等。 

已完成。  

  (四) 辦理臺港關係、大陸及香港時
政研究，俾供研析參考。 

(五) 蒐集大陸及香港重要政情、疫
情資料。 

(六) 辦理在港國人及臺商聯繫服務
工作暨國人急難救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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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臺澳交流 已完成。  

  (一) 協助臺澳交流及互訪，包括澳
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交流團、
澳門民政署交流團以及澳門青
年聯合會青年議政考察團、澳
門青年議政能力訓練計畫籌委
會、澳門博物館、澳門中華新
青年協會、澳門大學、澳門中
學教師臺灣教育參訪團等分別
組團來臺參訪；並協助輔仁大
學、海外聯招會辦理招生宣導
活動、臺北市政府合唱團、國
立臺南大學管樂團、中華柔道
代表隊、中華羽球代表隊、連
江縣政府、臺北市公務人員協
會等赴澳門交流等。 

  

  (二) 協助澳門臺商及臺鄉社團於當
地辦理春茗活動、雙十國慶酒
會等活動，增進交流及情誼；
另籌組澳門菁英雙十國慶返國
慶賀團。 

  

  (三) 辦理國人在港之急難救助服務
以及大陸人士及外籍人士旅行
證件換領等業務。 

(四) 辦理澳門國父紀念館管理及運
作。 

  

 四、強化臺港協
商溝通機制 

一、為提升臺港實質關係，本會推
動於 5月 26日推動成立策進
會，與港方協進會共同建構台
港雙方處理涉及公權力事宜的
平台。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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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策進會及協進會下的臺港經濟
合作委員會及港台商貿合作委
員會業於8月30日舉行兩會聯
席會議，除建立雙方聯繫機制
外，並就未來臺港交流與合作
事宜達成多項共識。 

已完成。  

  三、策進會及協進會於8月30日辦
理第一屆臺港經貿論壇，探討
臺港未來合作方向。 

已完成。  

  四、為規劃推動臺港文化合作交流
工作，文化合作委員會第一次
委員會議於10月19日、11月
9日分2次舉行，會中就如何推
動臺港文化交流工作進行意見
交換。 

已完成。  

  五、訂定「獎助設置『臺港文化講
座』作業要點」及「獎助辦理
臺港文化藝術類學生交流計畫
作業要點」等 2項作業規範，
並 100年 1月1日起開始實施
。 

已完成。  

  六、透過策進會與協進會新合作平
台之安排，港府財政司司長等
重要官員均於本年拜會本會、
經濟部、經建會、文建會等政
府部門，進行官方交流。 

已完成。  

柒、聯絡業務 一、大陸政策之
教育宣導 

透過多元媒體管道及雙向溝通，強
化政策傳播，增進國人對於政府大
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的暸解與支持： 

  

 (一) 針對各地民
眾及機關、
學校、團體 

一、為加強說明大陸政策與兩岸關
係發展，統籌規劃中南部地區
大型論壇或活動，共 4場次、1 

已完成。  



 ~4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辦理大陸
政策宣講活
動 

千餘人參加，邀請中南部地區
民眾、學者及產業代表參加，
藉由論壇、座談形式，有效傳
達政府政策作為、提高政策共
識程度。 

  

  二、針對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
發展議題，與桃園縣等 8個縣
市政府合辦「穩健務實‧追求
雙贏」菁英領袖座談會，廣邀
地方民意代表、政黨代表、農
漁工會幹部、社團負責人、學
者及媒體等 916餘人參與座談
，透過雙向溝通傳達政府政策
、廣納基層建言並具體回應民
眾訴求；與臺北市中正區等社
區大學合辦「開創新局‧追求
雙贏」系列專題演講活動，計9
場次、950餘人參與，有效增進
地方基層及各界人士對大陸政
策的瞭解與支持。 

已完成。 

 

 

 

  三、為爭取學者專家及青年學子對
政府大陸政策支持，本年度針
對各地區學者專家，辦理桃竹
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
、宜花東分區學者專家座談，
計10場次、130人次參加；安
排本會長官赴各學校或機關團
體進行宣講，計29場次、7,700
餘人次參加；擴大函邀全國各
大學院校師生來會參訪及座談
，計32場次、1,417人次，有
效增進青年學子及學界對大陸
政策之瞭解與認同。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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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採取分區、分眾的廣播宣導策
略，建置多元廣播通路，委製
「兩岸之間」、「兩岸話題」、「
新兩岸關係」、「臺灣心兩岸情
」、「台灣向前行」、「跨越兩岸
」、「寶島向前行」及「漫遊兩
岸」等 8節目共 391集，以庶
民語言加強政策說明及溝通，
擴大民眾對大陸政策與兩岸關
係的瞭解與支持。 

已完成。   (二) 透過大眾媒
體宣導大陸
政策 

二、規劃製作「捍衛國家主權—國
旗篇」、「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
—承擔篇」2支宣導短片，於國
內各無線、有線電視臺播映 3
千多檔次，另並安排於全國730
個電影廳院政令宣導時段播映
。 

已完成。  

  三、辦理於國內各大報章雜誌刊登
「門打開，阮顧厝」、「國旗篇
」平面廣告及「提升國力、壯
大台灣－大陸政策成果」廣編
廣告計18次，強化政策重要資
訊的露出，有助於擴大傳播政
府大陸政策理念與作為。 

已完成  

 (三) 編撰、印製
及寄送各種
文宣資料 

一、設計製作 Q版門神公仔系列文
宣品，分送各界人士14萬份，
傳達本會政策立場；設計印製
新版本會簡介 3,500份、門神
系列文宣品計 2萬 9,000份，
展現本會守護主權、「既推動
又把關」的施政原則，並廣為
運用於各類宣導活動。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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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持續更新本會網站「政府大陸
政策重要措施」、「答客問」
等政策資訊供各界參考運用。 

已完成。  

 二、新聞發布與
聯繫 

適時發布新聞，並向來訪外賓說明政
府政策立場，以增進新聞媒體、訪賓
等對我大陸政策之瞭解： 

  

 (一) 發布新聞 及時透過新聞媒體說明當前兩岸關
係與大陸政策，經由新聞媒體之報導
，使民眾易於瞭解政府政策。本會除
每週四舉行例行記者會及每月委員
會議、諮詢委員會議後記者會外，並
隨時配合重要會議及事件，安排本會
發言人與各級長官對新聞媒體說明
；此外，為因應兩岸兩會協商等重大
議題事件及總統重要慶典談話，亦適
時安排國內外媒體記者會；並發布新
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計159則。 

已完成。  

 (二) 配合接待國
際各界人士
來會訪問 

配合接待政府機構及民間各單位安
排來會訪問之外賓、國際媒體專訪，
以及駐華使節拜會等計258場次，有
助於增進世界各國政府官員、國會議
員、學者、新聞媒體及外國駐華單位
人員，對我大陸工作方針、重點及兩
岸關係現況之瞭解，並撰文或製播相
關報導，為我執言。 

已完成。  

 三、加強國際聯
繫，爭取友
我力量 

透過各種管道加強與海外聯繫，強化
國際宣傳效果： 

  

 (一) 透過國際傳
播宣導大陸
政策 

定期編譯本會英文新聞信（MAC News 
Briefing），全年計31期，並不定期
編譯重要英文新聞稿及參考資料 22
篇，及即時辦理「江陳會談」英譯上
網，傳達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重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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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要訊息，除登載於本會網站，供各界
人士參閱外，並以電子郵件即時傳送
國際政要、學者、智庫、傳播媒體等
具有影響力之意見領袖，以強化國際
傳播效果，爭取國際社會對我政府大
陸政策的瞭解與支持。同時，編印「
President Ma Ying-jeou’s 
Mainland Policy-Turning the 
Threat of War into Peace and 
Prosperity」小冊、「Opening Up, 
Guarding the Government- 
Benefits of the 14 Cross-Strait 
Agreement」摺頁，除作為本會禮賓
文宣資料之外，亦分送外交部等駐外
單位參考運用，有助於促進整體國際
文宣成效。 

  

 (二) 辦理及參與
海外大陸政
策宣導活動 

安排本會高層主管適時分赴美洲、歐
洲及亞太地區，參與海外僑學社團所
舉辦之座談會或研討會等活動，或參
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說，闡述我
政府大陸政策立場，以增進各國政要
、學界智庫、新聞媒體及僑界人士對
我政府政策立場之理解與支持，計8
梯次。 

已完成。  

 (三) 邀訪旅外大
陸人士 

為促進大陸民主化，協助規劃民間團
體辦理邀請海外大陸學人、留學生及
民運人士來台參訪，及辦理五都市長
觀選團，本年度計辦理 5團，邀訪
72人，藉由座談、參訪、拜會等方
式，深入認識臺灣，實地體會臺灣的
民主化及建設成果，完整觀察臺灣民
主選舉及政黨政治運作，同時有助於
建立大陸人士對政府大陸政策之正
確認知。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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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四) 協助旅外大
陸人士及團
體辦理活動 

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加強與旅外大
陸人士及團體聯繫，協助在海外地區
辦理各項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座談
會及出版等活動。 

已完成。  

 四、提供諮詢及
服務 

根據兩岸情勢發展，提供民意代表各
項諮詢及服務，以增進對大陸政策及
兩岸關係之瞭解： 

  

 (一) 聯繫及提供
各級民意機
關諮詢服務 

為加強國會聯繫與溝通，使政策契合
民意，安排本會長官拜會朝野立委計
182人次，辦理本會長官列席立法院
專案報告、業務報告、公聽會或協調
會85場次、拜會立法委員選區服務
處27人次。為發揮聯繫實效、提升
聯絡深度，強化便民服務，辦理立委
及其助理查詢或委辦事項計 850人
次。 

已完成。  

 (二) 協助民間團
體辦理兩岸
交流及大陸
政策相關宣
導活動 

為擴大民意資訊蒐集，使政府大陸政
策獲得民眾支持並建立共識，協助國
內民間團體辦理兩岸關係與大陸政
策座談會等活動，有效傳達大陸政策
具體效益，共計辦理58案。 

已完成。  

 五、兩岸協商互
動之溝通與
宣導 

為貫徹政府「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
利」的施政原則，展現政府捍衛國家
主權的決心，特新增此分支計畫，以
增進海內外民眾對兩岸協商互動的
瞭解與支持： 

  

 (一) 運用網路通
路強化兩岸
協商政策說
明 

一、設置第五次、第六次「江陳會
談」中、英文網頁專區，即時
上傳本會及各協商議題主管機
關之新聞稿、政策說帖、政策
參考資料等相關文宣，提供各
界點閱瀏覽。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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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推出Facebook社群網站「兩岸
經濟協議─全民談判桌」互動
遊戲，計吸引55萬人次參與遊
戲，有效增進年輕世代及網友
對政策之瞭解。 

已完成。  

  三、廣泛運用 YouTube、Flickr等
影音部落格，上傳本會宣導短
片及「江陳會談」等影音資訊
，擴大網路傳播效果；發送 8
萬份 EDM(網絡廣告)擴大宣傳
第六次江陳會談「兩岸醫藥衛
生合作協議」效益；主動即時
透過e-mail傳送本會新聞稿、
政策說帖、政策參考資料、文
宣資料及「江陳會談」政策訊
息予學者專家等各界人士計
222次，傳播人次累計達10萬
，並廣受各界肯定。 

已完成。  

 (二) 透過各式媒
體通路增進
民眾對兩岸
協商之瞭解
與支持 

一、針對兩岸協商議題，製播「兩
岸經濟協議－生存篇」、「兩
岸經濟協議－傳產篇」、「兩
岸經濟協議－透明篇」、「兩
岸經濟協議－政績篇」等 4支
宣導短片，於國內各無線、有
線電視臺播映近 3,600檔次，
另並安排於全國 730餘個電影
廳院播映。 

已完成。  

  二、配合兩岸會談進程及協商議題
，於國內各大報章雜誌刊登「
邊緣化？國際化！－兩岸經濟
協議」、「第五次江陳會談」
、「捍衛台灣人民核心利益」
、「守護台灣人民核心利益，
推展兩岸關係」、「簽訂兩岸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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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冬天食補
更安全」等平面形象廣告或廣
編廣告，計34次。 

  

  三、配合第六次「江陳會談」推動
委製整合性廣播宣導專案，透
過全省13家廣播電台，製播廣
播廣告 2,680檔次，增進民眾
對於相關政策訊息的瞭解與支
持。規劃製作「兩岸經濟協議
－生存篇」、「兩岸經濟協議
－傳產篇」、「兩岸經濟協議
－政績篇」、「捍衛國家主權
—國旗篇」及「兩岸醫藥衛生
合作協議」等 8支插播廣告，
於全國 206家公民營廣播電台
播放，擴大傳播會談及協議相
關訊息與內容。 

已完成。  

  四、配合第五次、第六次「江陳會
談」協商議題，撰擬相關政策
訊息共18則，於全國各地121
座 LED字幕機刊播，擴大政策
傳播層面與對象。 

已完成。  

 (三) 辦理兩岸協
商議題宣導
活動及印送
文宣品 

一、為加強宣導兩岸制度化協商議
題的重要性及效益，統籌規劃
辦理總統與傳產業者座談會，
透過面對面溝通，聽取建言並
傳達政府政策；規劃辦理中南
部地區大型活動，透過面對面
雙向座談，與民進行對話與溝
通，計2場次、1千餘人次。 

已完成。  

  二、為展現兩岸制度化協商成果，
設計編印「大陸政策推動成果
－壯大臺灣?連結亞太?佈局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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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全球」及「開放與把關—兩岸
十四項協議的效益」等文宣小
冊計 7萬 5,000份，廣為分送
學者專家、立法委員及媒體等
各界人士，並於各類溝通座談
場合發送民眾參考運用。 

  

 (四) 發布新聞及
進行與情預
判 

配合政府推動兩岸協商互動等重大
議題，適時安排各項中外媒體記者
會及說明會，辦理新聞發布。此外
亦就各項議題預先進行輿情分析及
預判，俾更確切掌握新聞動態，使
民眾能藉由新聞媒體報導更加瞭解
政府大陸政策。 

已完成。  

 (五) 規劃安排參
與國際研討
會與僑界活
動 

為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兩岸協商進度
與成果之了解與支持，安排本會長
官參加海外國際研討會 6場次，僑
界及演講活動 6場次，並補助辦理
「華歐學術會議」，獲致良好國際宣
導效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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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9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壹、企劃業務 一、調查研究及
人才培訓 

委託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辦理專案
研究及專書出版： 

一、完成「兩岸疾病的風險治理」
及「中國模式的影響評估」等
2案專案研究。 

二、完成「一年來大陸政策及兩岸
協商」政績專書。 

已完成。 
 

 二、研究及規劃
兩岸談判事
宜 

完成「中共對外交休兵的看法與可
能對策」專案研究。 

已完成。  

 三、蒐集分析大
陸及兩岸情
勢作為決策
規劃參考 

一、完成委託財團法人臺灣智庫辦
理之「和平論壇」計畫。 

二、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對亞太
區域安全影響之研究。 

已完成。  

 四、政策規劃 完成「從中共對臺政策研析兩岸綜
合性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共對
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策略與因應」、「
中共重視中華民國地位問題」等 3
案專案研究。 

已完成。  

 五、推動資訊及
研究中心業
務 

辦理民意調查系統之建置。 已完成。  

一、委託政治大學辦理「大陸台商
子女教育問題之研究」。 

已完成。  ?、文教業務 兩岸文教議題之
協商與策略規劃
及研議 

二、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辦理「兩岸衛星電視頻道節目
相互落地政策評估及分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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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參、經濟業務 一、兩岸經濟政
策規劃 

根據兩岸經濟交流動態，選定兩岸
經濟交流相關問題，委託學術機關
進行專案研究，編印「一年來大陸
政策及兩岸協商政績專書」。 

已完成。  

 二、加強對台商
之輔導、聯
繫及服務工
作 

委託研究案： 

一、辦理「大陸勞工成本變動及勞
動權益問題研究」。 

已完成。  

  二、辦理「大陸台商經營報告書」
專案研究。 

  

  三、辦理「中國大陸海西計畫策略
」專案研究。 

  

  四、辦理「八八災區心靈重建規劃
專案-規劃八八水災台商捐款
專款專用計畫」專案研究。 

  

肆、法政業務 一、委託民間團
體處理兩岸
法政交流事
項 

加強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業務
案，辦理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業務，
提升兩岸法律業務服務品質，強化緊
急服務內涵，加強掌握專業交流動態
，及更新相關作業系統等事宜。 

已完成。  

 二、大陸事務法
制研究 

一、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專案研究（
密不錄由），以利政策研擬及修
法參考，均已完成。 

已完成。  

  二、分攤本會編印「一年來大陸政
策及兩岸協商政績專書」政績
專書費用。 

 

 

 

 

已完成並分送
有關機關、團體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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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概況  

一、 本年度部分： 
本會99年度歲入預算數編列144,000元，執行結果實際收入

543,616元，係收回以前年度歲出、香港事務局、澳門事務處及本
會港幣專戶存款利息收入、標售報廢車輛收入、員工借用宿舍收入
、資研中心資料檢索及影印收入等。歲出預算數原編列10億9,707
萬5,000元，動支第二預備金6,557萬元，合計11億6,264萬5,000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10億7,880萬3,703元，保留數3,421萬897
元，合計11億1,301萬4,600元，執行率為95.73％，另經費賸
餘轉押金737,185元，結餘可支庫款4,889萬3,215元，於年度結
束後由國庫自動收回，本年度各業務計畫均與預算配合良好。 

 
二、 以前年度部分： 

本會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核定數2,198萬7,212元，執行結果
實際支用數1,807萬4,607元，執行率為82.21％，註銷數為391
萬2,605元。 

 
三、 其他支出本年度在統籌科目? 執行2,300萬5,412元，內計： 
（一）公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299萬5,929元。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2,000萬9,4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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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實況  

一、資產部分: 
本會99年度歲入類平衡表資產科目合計為 0；經費類平衡表

資產合計為7,361萬4,484元，資產科目內容為專戶存款1,810
萬7,472元，較上年度增加160萬8,707元，保留庫款0元，較上
年度減少24萬元，保留庫款—本年度2,257萬2,203元，較上年
度增加1,640萬4,910元，押金2,129萬6,115元，較上年度增加
50萬8,378元，暫付款1,163萬8,694元，較上年度減少 394萬
1,225元，資產合計較上年度5,927萬3,714元共增加1,434萬770
元。 

二、負債部分： 
本會99年度歲入類平衡表負債科目合計為 0；經費類平衡表

負債合計為7,361萬4,484元，負債科目內容為保管款1,775萬
2,984元，較上年度增加552萬1,254元，代收款35萬4,488元
，較上年度減少391萬2,547元，應付歲出保留款0元，較上年度
減少24萬元，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3,421萬897元，較上年度
增加1,246萬3,685元，經費賸餘-押金部分2,129萬6,115元，
較上年度增加 50萬8,378元，負債合計較上年度 5,927萬3,714
元共增加1,434萬770元。 

 
 
 

 


